
 95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1

【金融保險】 
 

《金融保險法規》 
試題評析 
95高考金融保險法規，命題靈活，將法規融入實務應用，考生恐不易完整作答。 
第一題係銀行法第12-1條有關連帶保證之規範及例外；第二題為銀行法第28條及金控法相關條文中，商業銀行

或金控公司經營或投資信託及證券業務；第三題則為保險法第58條危險發生之通知時限及第54條強制規定不得

以契約變更之（但有利於保戶者不在此限）；第四題為保險法第48條共保條款之相關規定。 
此次命題內容雖非屬「非常重要」之觀念或條文，但卻是相當務實生活化且屬「必須知道」之重點（如第一、

第三及第四題），堪稱相當用心之命題。 

 

一、張三以其所有之房屋一棟，於民國九十五年二月二十日向甲商業銀行申請辦理自用住宅抵押貨

款新臺幣八百萬元，經甲商業銀行鑑估該房屋之價值為新臺幣七百萬元，於要求張三敦請其親

友李四擔任連帶保證人後，雙方簽訂房屋貨款契約，試附理由回答下列問題： 

(一)甲商業銀行與李四簽訂之連帶保證契約中，其保證金額是否受有法令限制？（13分） 

(二)如張三其後失業而無力清償貨款之本息，則甲商業銀行得否直接向法院聲請假扣押李四存

放於乙商業銀行之存款新臺幣八十萬元？又甲商業銀行如未先向張三求償前，得否直接向

連帶保證人李四求償？（12分） 
答： 
(一)依據銀行法第12-1條規定：銀行辦理自用住宅放款及消費性放款，若已取得足額擔保，則不得要求借款人

提供連帶保證人。又銀行辦理授信徵取保證人時，應以一定金額為之。是以，甲銀行與李四簽訂之連帶保

證契約，保證金額是有受法令限制。 
(二)依據銀行法第12-1條第3項規定：銀行求償時應先就借款人進行求償，求償不足部分得就連帶保證人平均求

償之。但為取得執行名義或保全程序者，不在此限。 
故甲銀行原則上是不宜直接向李四求償或直接向法院聲請假扣押李四之存款80萬元。但甲銀行能具體主張此舉

將危及其日後之執行或保全則可逕向法院聲請假扣押李四之存款80萬（即可直接向李四求償）。 
 
 
二、甲公司為商業銀行，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八百億元，甲公司如要跨業經營證券業務及信託業

務，依我國現行銀行法及金融控股公司法之規定，得採取何種組織模式為之？試附理由說明之

（25分） 
答： 
(一)依據銀行法第28條規定： 

1.商業銀行及專業銀行經營信託或證券，營業及會計必須獨立；其營運範圍及風險管理規定，得由主管機

關定之。 
2.銀行經營信託及證券業務，應指撥營運資金專款經營，其指撥營運資金之數額,應經主管機關核准。 
3.除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外，銀行經營信託業務，準用銀行法第六章之規定辦理。 
4.銀行經營信託及證券業務之人員，關於客戶之往來、交易資料，除其他法律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

應保守祕密；對銀行其他部門之人員，亦同。 
(二)依金融控股公司法相關規定： 

1.金融控股公司係指一銀行、保險公司或證券商有控制性持股，且其法定資本額須200億元。 
2.金融機構（包括銀行、票券金融公司、保險公司、證券商）經主管機關許可，得依營業讓與或股份轉換

之方式轉換為金融控股公司。 
3.金融控股公司得投資信託業、證券業等（詳參金控法第36條） 

(三)基於(一)、(二)之說明，甲公司（商業銀行，實收資本額800萬元）可採何種組織模式跨業經營證券及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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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 
1.維持原商業銀行之身份，依銀行法第28條規定辦理。 
2.經主管機關許可，採營業讓與或股份轉換之方式，轉換為金融控股公司，以投資信託業及證券業，達跨

業經營之目的。 
 
三、王五以其所有之自用小客車一部，向甲產物保險公司投保汽車綜合損失險，並於該保險單中約

定：「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應於四十八小時內，以書面通知保險公司，否則保險公司不

負賠償責任。」設若王五因駕車超速衝撞安全島，致其小客車全毀，而王五於肇禍後第五天始

於書面通知甲產物保險公司請求理賠，則甲產物保險公司得否以保險單之上開規定為由，抗辯

王五逾期通知，而拒絕理賠保險金？試附理由說明之。（25分） 
答： 
(一)保險事故發生乃保險人給付義務具體實現的條件。保險事故一旦發生，端賴要保人或有權請求保險金者的

通知，而為令保險人便於確定理賠範圍，要保人亦有儘速通知之義務。 
(二)保險法第58條規定：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遇有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事故發生，除本法另有規
定，或契約另有訂定外，應於知悉後五日內通知保險人。 
本題甲公司於保單條款中規定，於48小時內以書面通知，否則不負賠償責任，顯已違背保險法具監督法之

性質，保險法之規定應視為投保大眾權益最低標準。故契約欲另為訂定。亦只能作更有利保戶之約定，換

言之，須長於5日，否則即屬違反保險法之相對強制規定。 
(三)故本題該條文之約定屬無效，王五合於保險法之規定（肇禍後第5天書面通知甲保險公司），甲公司不得以

逾期為由，拒絕理賠。 
 
四、甲公司以其所有之廠房設備，向A產物保險公司投保火災險新臺幣二千萬元，雙方除於保險單中

約定該廠房設備之價值為新臺幣三千萬元外，並設有共保條款，試附理由回簽下列問題： 

(一)若其後甲公司所投保之廠房設備因電線走火而損失新臺幣六百萬元，則A產物保險公司對甲

公司應理賠多少金額？（13分） 

(二)如甲公司其後再以該廠房設備向B產物保險公司投保火災險新臺幣一千萬元，則A產物保險

公司於獲悉該情事後（保險事故並未發生），得否對甲公司有所主張？（12分） 
答：: 
保險金額2000萬，保險價額3000萬，並採共保條款（假設為一般均採之80％共保條款）： 
(一)A保險公司應賠付甲公司500萬元保險金： 

萬　萬
萬％

萬 500600
300080

2000
=×

×
 

(二)保險法第48條規定：保險人得約定保險標的物之一部份，應由要保人自行負擔由危險而生之損失。有此約

定時，要保人不得將未經保險之部份，另向他保險人訂立保險契約，惟要保人倘違反本條文之規定，在保

險法上未有相關罰則之規範。但或可引用第37條惡意複保險無效之規定。 
本題，甲公司其後再向B產險公司投保1000萬元火災險，A產險公司獲悉後，所得為之作為分析有下列三

種： 
1.調降保險金額至1400萬元 

3000＊80％=2400 
2400－1000=1400 

2.主張甲公司故意不為複保險之通知，未將向B產險公司投保情形通知A產險公司，引據保險法第37條惡意

複保險，契約無效。 
3.主動與B產險公司聯繫，由B產險公司對甲公司主張違64條據實說明義務，解除契約。 

 


